
2024 年 11 月 1 日

世间
万象A7责编：王莉 版式：刘静 校对：张文

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加快，越来越多的成年父母因为工作业
务繁忙、育儿压力加重，无暇实现家庭、工作两头兼顾，便将孩子
托付给家中老人。老人带孙辈成为当下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在广东潮州，吴某甲、刘某某是一对夫妻，二人结婚后于
2006年8月生育女儿小米。女儿出生后不久，夫妻二人外出务
工，小米便由吴某甲的母亲吴某乙帮忙抚养。后来，虽然吴某
甲、刘某某辞职回家，但小米仍长期跟随奶奶吴某乙生活。

后来，吴某乙年事已高，无力再承担孙女小米的生活开支，
便多次要求儿子和儿媳偿还多年来抚养小米所支出的费用。
但吴某甲、刘某某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小米在跟着吴某乙生活
期间，其费用均为夫妻二人所支出，夫妻二人在外打工期间也
经常回家探望小米，吴某乙仅是照顾，其所称的垫付抚养费并
不是事实。

潮州市饶平县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系无因管理纠纷。根
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千零七十四条第一款
规定，被告吴某甲、刘某某系小米的父母，且有抚养能力、有义
务抚养未成年的女儿。而原告吴某乙作为小米的祖母，在小米
的父母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没有义务抚养小米。且根据民法
典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该行为认定为无因管理，原告
吴某乙作为小米的祖母，在二被告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没有
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帮忙抚养小米，其可以请求受益人即本
案二被告偿还因帮忙抚养小米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无独有偶，在潮州法院对上述案件宣判前约两个月，惠州
市惠城区法院也宣判了一起老人主张“带孙费”的案件，惠城区
法院判决离婚后的孩子母亲向孩子的爷爷、奶奶返还子女抚养
费8.8万元。此外，北京市丰台区法院、重庆市忠县法院等多地
法院也就类似案件作出判决，判令孩子的父母向照看孙辈的老
人支付费用。

个别老人起诉索要“带孙费”未获法院支持，则有其他原
因。

在重庆涪陵，小何、小杨夫妻结婚后生育一子小小何，夫妻
二人先后外出务工，小小何由爷爷老何、奶奶老周照顾。在老
何、老周照顾小小何期间，除日常生活开销外，二老还支付了小
小何的幼儿园费用、培训费用等共两万余元。其间，小杨曾通
过微信向老周转款4.95万元，还为小小何网购了衣服、玩具、零
食等，并为小小何购买了人身保险，每年缴纳保险费。

2021年2月，小杨与小何产生矛盾，小杨起诉离婚。同年4
月初，法院判决不准二人离婚。不久后的4月底，老何、老周起
诉小何与小杨，要求二人支付垫付的抚养费、教育费共23万余
元。

重庆市涪陵区法院审理认为，小何、小杨作为孩子的父母
对小小何有抚养义务，老何与老周作为孩子的祖父母并没有法
定的抚养义务，但由于小何、小杨外出打工，二老遂代为照顾孩
子，符合我国传统的大家庭观念。在二老照顾孩子期间，小杨
向老周汇款补贴家用，并为孩子网购日常玩具用品，小杨并非
未尽到抚养义务；老何与老周虽支付了小小何的部分费用，但
小杨通过微信向老周的转款远高于有证据支持的款项；引发此
案的根本原因是小杨提起了离婚诉讼，家庭矛盾激化。二老要
求小何与小杨支付近六年的抚养费23万余元，缺乏证据支持，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老何、老周上诉后，重庆市三中院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老人起诉索要“带孙费”多数获支持
问题来了，“带孙费”究竟是个什么费？

【现象】
老人起诉索要“带孙费”

“原告吴某乙作为小米（化名）的祖母，在小米的父
母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帮忙抚养小米，其可以请求受益人即本案二被告（即小
米的父母）偿还因帮忙抚养小米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最近，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法院依法宣判了一宗祖辈
隔代抚养的案件，支持了老人的“带孙费”请求。

近期，国内多地法院对“带孙费”案件作出判决。
记者检索发现，老人起诉索要“带孙费”，多数能够获得
法院支持。“带孙费”究竟是个什么费？这一社会现象
的背后反映了哪些“本质”？

游植龙说：“家中老人根据子女的委
托，代为照护孙子而产生的实际抚养费用，
子女理当承担，因为根据法律规定，父母负
有支付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法定义务。至
于是否应对老人因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
照护孙子而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和报酬，
则需要根据双方是否有明确约定进行判
断。”

他特别强调，父母的亲自抚养照料对
于子女的健康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特别是在子女年幼时，更需要父母的言传
身教。而“隔代抚养”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老
人对孙子的溺爱，以及老一辈教育方式、方

法难以适应现代教育和知识更新等问题，
极可能阻碍未成年子女独立意识的形成和
独立行为的发展。“因而，在未成年子女的
成长过程中，不能只靠老人的单独抚养携
带，父母的亲自抚养教育是不可缺席的，这
样才更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

潮州市饶平县法院的法官也表示，家
庭成员应亲密共生、相互扶持，成年父母应
当对家中老人的无私奉献和艰辛付出心怀
感激，不应视为“理所应当”，要及时关心爱
护家中老人，多加沟通交流，共同构建和谐
温馨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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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父母的亲自抚养教育不可缺席”

“‘带孙费’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现代社
会的一种现象，即成年父母因为生活压力
和工作需要外出而无暇照顾孩子，便将孩
子托付给家中老人帮助照顾的‘隔代抚
养’，这种现象为成年父母减轻了压力，也
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家庭的稳定。与此同
时，因此而产生的抚养孙辈的费用承担、应
否给予老人补偿和报酬的‘带孙费’家庭经
济纠纷也随之出现。”广东省律师协会婚姻
家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君信经纶君
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植龙告诉记者。

重庆市涪陵区法院的经办法官表示，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生活或
共同抚养照顾孙辈在我国较为普遍，在经
济较宽裕的情况下对子女进行帮扶亦符合
情理，也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美满和谐。

“祖辈‘隔代抚养’，是情分并非义务。”
潮州市饶平县法院的法官在案件判决后谈
道，“老人若是承担了本不属于自己的义

务，有权向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主张权利。”
游植龙也强调，在孩子父母健在且有

抚养能力的情况下，“隔代抚养”并非法定
义务，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四条第一款规
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
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
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据此
可以得出，对于其父母健在且有抚养能力
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母、外祖
父母并无抚养的义务。

不过，个案千差万别，“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尤为重要。

重庆市三中院的法官表示，民法典第
一千零五十八条、第一千零七十四条分别
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及有负
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在特定情况下
（如父母已死亡或无力抚养子女）对孙子
女、外孙子女的抚养义务。根据上述法律
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具有法定抚养义
务，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
并无当然的法定抚养义务。若父母在具备
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抚养义务，而
将该义务“转嫁”给老人（祖父母、外祖父
母），由老人实际抚养孙子女或外孙子女
时，老人可依法向孩子的父母主张相应的
抚养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解上述法律
条文、判断父母是否尽抚养义务时，不应过于
机械，而应综合考虑家庭实际情况、父母抚养
能力、抚养方式等，最终作出合理判断。”

【专业人士】
“隔代抚养”只是情分而不是义务


